
 

《山东省普惠性养老机构认定 

与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

署，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省民政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

制定了《山东省普惠性养老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2023 年 12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4—2026 年）》，提出“2024 年年底前，制定普

惠性养老机构认定管理办法”；2024 年 3 月，省民政厅联合

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优化省级养老服务发展资金支持政策

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调整养老机构运营奖

补政策，申领奖补资金的民办养老机构需提供普惠养老服务。 

在此背景下，我们研究起草了《办法》，明确了普惠性

养老机构的认定条件、认定程序、收费标准、扶持政策、监

督管理等。《办法》的出台，将有助于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

供给，推动普惠性养老服务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

有保障、服务可持续，促进我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办法》共六章二十二条，包括总则、认定条件及程序、



普惠性养老服务收费、扶持政策、监督管理、附则六个章节。

《办法》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的关于普惠性养老机构认定与管

理的文件，对界定普惠性养老机构、增强公办养老机构公益

属性、有效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有着重要意义。其主要

内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部门职责更清晰。纵向上，明确省级民政、发改

部门负责统筹指导普惠性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市级民政、发

改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县级民政、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性养老

机构认定、管理等工作的具体实施。横向上，明确民政部门

侧重负责普惠性养老机构的认定和管理，发改部门侧重负责

普惠养老服务收费的核算。 

（二）认定条件及程序更规范。在条件上，申请为普惠

性养老机构的需满足依法登记备案、服务质量良好、财务管

理规范、收费标准合理等条件，同时，明确将实施委托运营

的公办养老机构以及纳入普惠养老城企联动项目支持范围

的养老机构视为普惠性养老机构。在程序上，明确了申报、

审核、定价、公示、签署承诺书、报备等步骤。 

（三）服务收费标准更科学。考虑区域发展水平不同，

《办法》提出，对普惠性养老机构床位费、护理费实行政府

指导价，具体收费标准区间，由县级发改会同同级民政部门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服务成

本等因素，在成本调查基础上科学合理确定，并实行动态管

理，每两年调整一次。考虑引导养老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办



法》提出，建立普惠养老协议价格形成机制，县级可根据养

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适当提高普惠养老协议价。 

（四）扶持政策更明确。明确了四方面扶持政策：一是

贷款贴息。对办理贷款的护理型养老机构，给予一次性贷款

贴息。二是运营补贴。根据收住失能老年人数量，省级参照

每名老年人每月不低于 200 元的指导标准给予运营补贴。三

是租金减免。委托运营的公办养老机构，可以减免设施使用

费（租金）。在社区运营的养老机构可以无偿或者低偿使用

配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四是利率优惠。优先将普惠性养

老机构纳入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支持范围，支持金融机构

向其提供优惠利率贷款。 

（五）退出机制更完善。明确了取消普惠性养老机构资

格，并取消当期补助经费的十种情形，对实施委托运营的公

办养老机构以及纳入普惠养老城企联动项目支持范围的养

老机构如存在相关情形，取消其享受扶持政策的资格，但仍

按普惠性养老机构管理，收费仍不得高于辖区普惠养老协议

价。 

 


